
                              配套产品合作开发协议                      编号：

甲方：【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 总则

1.1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重汽”）是国内最主要的重型汽车生产基地，是

中国重型汽车工业的摇篮，主要负责组织研发、生产、销售各种载重汽车、特种汽车、专用

车及发动机、变速箱、车桥等总成和汽车零部件等。甲方是中国重汽的权属公司，承担中国

重汽的产品研发职责，负责有关产品技术的开发。

1.2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09 月 10 日，注册地位于河北省

沧州市黄骅市石港路与泰山道交叉口南，法定代表人为赵月强，注册资金 8707 万元。是一

家汽车座椅及后视镜供应商，以冲压、焊接、表面处理、发泡、缝纫、组装为主的座椅系列

产品加工和以注塑、弯管、焊接、组装为主的后视镜系列产品加工于一体，产品为国内大型

汽车企业的重卡、轻卡、皮卡、SUV、大客及轿车等车型配套。公司通过 IATF16949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具备专业的视镜研发能力，具有先进的制镜、注塑、压铸、总装等生产设备，

年产可达 40万套】。

1.3 根据中国重汽经营发展需要，甲方需开发【附件一 】（简称“合作开发产品”）。经甲乙

双方友好协商，乙方自愿参与该合作开发产品的开发。

1.4 为做好合作开发产品开发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保护，甲乙双方同意共同遵守

【2023】年【5】月【27】日双方签署的编号为“【 PC-BM-23042288 】”的保密协议。

2 合作开发项目主要内容

2.1 开发的内容和时间节点

2.1.1 项目定义及需达到的技术指标【详见附件一】

2.1.2 图纸、技术文件的约定：在合作开发过程中，甲方负责研究开发分工为【设计研发、

安装校核、产品验证、技术文件签审】，甲方提供【产品相关数据】，同时根据合作开发的需

求，与乙方配合解决合作开发中遇到的合理问题；乙方负责研究开发分工为【根据甲方提供

的数据和要求完成数据优化、结构设计等产品相关开发工作】，乙方提供【工装样件、产品

会签图及相关报告等】。

2.1.3 合作开发产品的放行要求

“材料放行”的要求【    无    】

“技术功能放行”的要求【    无    】

“生产样件放行”的要求【按配套产品生产样件放行程序 ZZGB0900A0-2024-070，生产样件

放行所需的资料见附件二】

乙方应于【2025 年 2 月 30 日】前向甲方提交符合前述放行要求的合作开发产品并由甲方进

行验收，甲方经验收通过的，应出具书面验收单作为通过验收的依据。若乙方提交的合作开

发产品未能通过甲方验收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修改或完善，若经

过乙方再次修改或完善后仍不符合甲方验收要求的，视为乙方的相关开发工作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乙方属根本违约。

乙方从事上述业务，全部费用自行承担。

2.1.4 若产品涉及强制性标准，乙方应于【2025年 2月 30日】提交证书，相关费用由乙方

自行承担。

2.1.5 产品拆分的约定：在合作开发过程中，乙方明确产品【☑可以】拆分出售后配件，可

拆分的，乙方负责提供拆分清单及爆炸图【详见附表“总成拆分清单”】，乙方承诺拆分清单

中的零件均可供。

3 产品配套报价

3.1 配套产品合作开发过程中，乙方应向甲方的采购管理部门提交初步报价文件，报价应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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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本构成的分解表。

3.2 本协议第 3.1条所述价格仅适用于甲方项目可行性研究，产品的具体配套供应价格及成

本构成，由乙方与甲方采购管理部门另行协商确定，乙方保证与甲方、中国重汽其他权属公

司及关联公司签署的配套价格不高于本协议第 3.1条的初步报价。

4 费用

4.1 本协议涉及合作开发产品的开发费用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购买设备、工具、原材

料以及产品设计、研发、生产等所有环节产生的所有费用，本协议另行约定的除外。

4.2本协议涉及合作开发产品的工装模具费按照以下第【（2）】种方式承担

（1）由乙方承担。

（2）因合作开发产品成本过高，由甲方摊销工装模具费用，具体的摊销额由双方在配

套产品采购价格中体现，该工装模具的维修保养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摊销的主体包括甲方

及中国重汽其他权属公司。

（3）因合作开发产品属于技术秘密和/或核心技术，由甲方承担工装模具费，该工装模

具的维修保养费用由乙方承担。

5 关于知识产权和物权

5.1 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本协议所涉及的所有技术、产品、服务拥有专有的、合法的知

识产权或具有合法的来源，如甲方或中国重汽其他权属公司及关联公司因使用本协议技术服

务或合作开发产品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科研成果及任何其他合法权益的，乙方应承

担相关诉讼和索赔责任，对于因此造成的甲方或中国重汽其他权属公司及关联公司损失，乙

方应负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自担费用为甲方或中国重汽其他权属公司及关联公司更

换满足采购需求的且无权利负担的合格产品。

5.2 合作开发产品的知识产权按以下第【（1）】条确定权属。

（1）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其关联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该产品知

识产权向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以及不为甲方或中国重汽其他权属公司以外的第三

方生产或开发相同或类似的产品。乙方及其关联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甲方或中国重汽其他

权属公司以外的第三方销售、许诺销售依据该技术生产制造的产品；不得就该商业秘密及产

品申请专利权，除非取得甲方的书面同意文件。

   （2）归双方所有。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其关联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该产品

向甲方或中国重汽其他权属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第三方使用，不得将该产品

知识产权申请专利。乙方同意，甲方可将该产品向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第三方使用，仅

用于该第三方生产该产品向甲方或中国重汽其他权属公司供货。

5.3 乙方使用本协议项下甲方知识产权应经过甲方的书面许可或授权，并且不产生任何知识

产权转移、再许可及分许可之权利。

5.4工装模具费用由甲方承担或摊销的，该模具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均归甲方所有。但无论

工装模具费用由何方承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其关联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该模

具及其涉及的知识产权向甲方或中国重汽其他权属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

以及不使用该模具为第三方生产或开发相同或类似的产品。

6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项下条款，若一方违约，应当向另一方承担其因此造成的全部经

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可得利益、相关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费、公告

费、鉴定费等其他合理费用。

7 争议的解决

7.1 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港、澳、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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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以下第

【（1）】条选择

（1）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

（2）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8 其它条款

8.1 本协议权属公司指通过股权或其它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的主体，关联公司是指通

过股权或其它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的一方、或者被一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或者

与一方共同受控制或影响的任何主体。

关联企业主要包括：a）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超过 50%，或者持股虽未超过 50%，

但为第一大股东，且通过股东协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能够对本公

司实际支配的实际控制人，如甲方的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b）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对外出资，拥有股权超过 50%的各级子公司；c）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股比

例虽未超过 50%，但为第一大股东，并且通过股东协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或者其他协

议安排等能够对其实际支配的企业或单位。

8.2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的各签约方选择使用电子签约的，已由法定代表人本人或授权其代理人在电子签

约平台进行了实名注册，并通过 CA 证书进行签约。电子签约的任一方均已知晓且同意通过

代理人密码登录账户后的所有操作视为该方的行为，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电子签约方的代理人包括在平台完成认证并具有相应盖章、签字权限的管理员、盖章人或签

名人。电子签约方在相关电子合同通过 CA 证书进行电子签章的，视为该方有效签署合同。

如各方签章时间不一致的，以最后签章的时间为准。本合同所有的手写涂改、一方擅自增加、

删改、篡改部分无效（个人手写签名除外）。

若一方不使用电子签约，此情形下各方认可并同意电子签章与在纸质合同上手写签名或

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一方在合同上使用电子签章，另一方将已完成电子签章的合同

打印为纸质合同后，再于合同签署处加盖实物印章、手写签名视为各方已签署完毕。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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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配套产品合作开发协议》之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字：                                    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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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知识产权调查表

供应商名称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产品图号 AZ160077000260

产品名称 前下视镜

知识产权

工作机构

□知识产权部门  科技研发部门    

无工作机构    其他            【请注明名称】

产品知识

产权信息

□自有商标        件

□自有专利        项

□被许可使用商标        件

□被许可使用专利        项

无

商标图样及注册证（含被许可使用商

标。请随附商标注册证或授权书复印

件。）

无

专利名称及专利证号（含被许可使用

专利。请随附专利证书或授权书复印

件。）

无

知识产权承诺

我公司承诺所提供的产品不存在不为中国重汽及其权属公司、关联公司所知的第三方的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如第三方就我公司所提供产品侵犯其权利（包括知识产权）

或其他合法要求，给中国重汽及其权属公司、关联公司带来的损失，由我公司承担，并承担

相应责任。

承诺人（法定代表人）：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所有供应商均需填写知识产权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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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合作开发产品及技术指标

供方名称及 ID 代码：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01253

序

号
产品图号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及依据标准

1 AZ160077000260 前下视镜 耐振性：按照标准 Q/ZZ 11540-2023-4.3.1

编制： 会签： 审核： 批准：

时间： 日期： 时间： 时间：

备注：1、本检测要求作为配套产品放行时试验室检测中心进行检测或试验的依据。

2、本检测要求由研发部门产品设计人员或工艺人员编制、所长审核、副院长/部长批准并

盖部门公章后，作为配套产品开点立项申请书的附件，在提交立项申请书时一并提交。

3、本检测要求中，应包含技术功能放行、材料放行、生产样件放行所涉及的检验项目及依

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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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生产样件放行所需文件及样件

序号 项目 数量 备注及说明

1 样件及样品提交原因 5 每个产品各5套，具体参试验要求；

2 全尺寸检测报告 1 批量生产件 5 份样本数据；

3 与配套产品相关的测试/试验报告 1 按照配套产品检测要求试验并提

供相关报告。

4 技术偏离协议 /
5 其他 /
6 生产样件放行提交保证书 1 按配套产品生产样件放行程序

ZZGB0900A0-2024-070，附件样本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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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拆分清单

总成图号（必填）

1 总成名称（必填）

序号 重汽图号 原厂图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数量 研发分类 二维图

必填 不填 必填 必填 选填 必填 不填 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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